
襄垣县民政局行政给付类事项运行流程图

权力名称：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金给付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襄垣县民政局行政给付类事项运行流程图
权力名称：困难群众临时救助金给付














襄垣县民政局行政给付类事项运行流程图
权力名称：最低生活保障金给付

















襄垣县民政局行政给付类事项运行流程图
权力名称：特困供养











核实身份、登记建档





1、街头劝导来局


2、自愿来局求助


3、公安等部门及其他组织、个人引导护送来局求助








是否符合救助条件





1、护送回户籍所在地救助机构


2、通知流出地救助机构接回


3、转送救助站，由市救助站护送回流出地救助机构





发给乘车凭证，自主返乡








不予救助通知








城市生活无着的


流浪乞讨人员





否





是





离局





乡镇提供材料





是否通过





告知申请人或代理人





受  理


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


审 批


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


否





是





给  付


（3个工作日）





办  结





受理乡镇申报材料





审核





不符合








根据入户抽查结果及低保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结果，集体研究、审批。





符合





提出初步意见


(5个工作日)











公示时间：7日











公示





有无异议





有











报财务股


（5个工作日）





办结





审批（3个工作日）





事后监管





有异议





通过乡镇（区）书面告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并说明理由。





需要提交的材料：


1、特困供养待遇申请材料；


2、特困供养待遇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、户口簿等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；


3、特困供养待遇申请人的家庭状况和经济条件证明材料；


4、村民委员会对特困供养待遇申请的民主评议材料.





否





受理乡镇申报材料





是





需要审核的情况：


审查乡镇（区）上报的申请材料、调查材料和审核意见。


10个工作日





审核








报财务股


（5个工作日）





审批


（5个工作日）





办  结





事后监管





书面告知申请人或者其代理人并说明理由。












